
   

二零一七 年六月二十日  
討論文件  

 

立法會工商事務委員會  

促進外來 投資  

目的  

  本 文 件 向委 員 匯報投 資 推 廣署 在 二 零一 六 年 的工 作， 並概 述

該署在二零一七至一八年度的工作計劃。  

背景  

2 .  投資推 廣署的使命是吸引 和保留外來直接投 資，並推廣香港

為 主 要 國 際 商 業 樞 紐 。 該 署 配 合 政 府 的 政 策 目 標 ， 制 訂 投 資 推 廣 工 作

的 重 點 ， 並 鼓 勵 和 協 助 海 外 、 內 地 和 台 灣 公 司 在 香 港 設 立 或 擴 展 業

務。  

二零一六年的主要工作和成果  

吸引主要 地域市場的目標公 司  

3 .  投 資 推 廣 署 主 動 物 色 和 接 觸 主 要 地 域 市 場 內 目 標 行 業 的 公

司 。 該 署 總 辦 事 處 與 1 5 個 設 於 香 港 經 濟 貿 易 辦 事 處 （ 經 貿 辦 ） 、 駐

北 京 辦 事 處 和 台 北 香 港 經 濟 貿 易 文 化 辦 事 處 （ 經 貿 文 辦 ） 的 投 資 推 廣

小 組 ， 以 及 1 5 名 位 於 投 資 推 廣 小 組 未 有 覆 蓋 的 主 要 地 域 的 海 外 顧 問

緊 密 合 作 ， 吸 引 目 標 公 司 來 港 投 資 。 投 資 推 廣 署 在 香 港 以 外 的 推 廣 單

位載於 附 件 A。  

4 .  二零一 六年，投資推廣署 透過其全球網絡， 在海外、內地和

台灣市場與目標公司的人員會面約 7  5 0 0 次。  

吸引重點 行業的公司以配合 政府的政策目標  

5 .  投資推 廣署與各相關政策 局和部門緊密合作 ，以配合政府的

政 策 目 標 。 二 零 一 六 年 ， 該 署 重 點 推 廣 金 融 服 務 業 、 資 訊 及 通 訊 科 技

業和運輸及物流業所帶來的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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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為推廣 香港為亞太區的主 要資產管理中心和 投資平台，投資

推 廣 署 在 二 零 一 六 年 在 主 要 市 場 （ 例 如 北 京 、 柏 林 、 倫 敦 、 奧 斯 陸 和

斯 德 哥 爾 摩 ） 進 行 投 資 推 廣 訪 問 。 該 署 亦 參 與 和 贊 助 國 際 活 動 ， 藉 此

接觸各類有潛力和興趣來港設點的金融公司。  

7 .  因 應 《 稅 務 條 例 》 在 二 零 一 六 年 六 月 的 修 訂 1， 以 鼓 勵 更 多

的 企 業 財 資 活 動 ， 投 資 推 廣 署 加 強 向 海 外 及 內 地 企 業 宣 傳 最 新 的 政

策 。 為 鼓 勵 更 多 內 地 企 業 來 港 設 立 企 業 財 資 中 心 ， 投 資 推 廣 署 聯 同 香

港 金 融 管 理 局 （ 金 管 局 ） 分 別 於 二 零 一 六 年 十 月 和 十 一 月 ， 在 北 京 和

香 港 舉 行 研 討 會 。 此 外 ， 該 署 與 金 管 局 聯 合 出 版 小 冊 子 ， 通 過 企 業 案

例，闡述不同行業利用香港進行不同範疇的企業財資活動。  

8 .  為展現 香港作為資訊及通 訊科技樞紐的優勢 ，投資推廣署聯

同 香 港 科 技 園 公 司 （ 科 技 園 ） 、 數 碼 港 及 其 他 機 構 ， 舉 辦 和 參 與 多 項

海 外 和 本 地 活 動 。 例 如 投 資 推 廣 署 聯 同 科 技 園 參 與 二 零 一 六 年 二 月 在

巴 塞 羅 那 舉 行 的 「 世 界 流 動 通 訊 大 會 」 (M obi l e  W o r l d  C on gr e s s )， 以

及 二 零 一 六 年 九 月 在 三 藩 市 舉 行 的 「 T e chC r un c h  D i s r up t」 會 議 。 該

署 亦 聯 同 數 碼 港 參 與 二 零 一 六 年 五 月 在 聖 荷 西 舉 行 的

「 Fin ov a t eSp r i n g  2 0 16」 會 議 ， 以 及 在 聖 塔 克 拉 拉 舉 行 的 「 可 穿 戴 科

技世界大會」 (W e ar a b l e  W o r l d  Co n gre s s )。  

9 .  為提升 香港的國際海運中 心地位，尤其是推 動海 運服務業群

的 進 一 步 發 展 ， 投 資 推 廣 署 與 運 輸 及 房 屋 局 和 香 港 海 運 港 口 局 緊 密 合

作 ， 參 與 和 支 持 廣 受 注 目 的 國 際 海 運 活 動 。 例 如 投 資 推 廣 署 參 與 運 輸

及 房 屋 局 局 長 於 二 零 一 六 年 六 月 訪 問 希 臘 的 活 動 ， 以 推 廣 香 港 的 海 運

服 務 。 該 署 亦 於 二 零 一 六 年 七 月 和 二 零 一 七 年 一 月 ， 分 別 在 新 加 坡 和

寧波舉辦海運業研討會，以接觸設於這兩個地方的各類海運公司。  

在內地和 新興市場的投資推 廣工作  

1 0 .  除了繼 續進行推廣工作以 吸引美國和歐洲等 已開發市場的投

資 外 ， 投 資 推 廣 署 亦 特 別 着 重 吸 引 更 多 內 地 和 主 要 新 興 市 場 的 公 司 來

港投資。  

                                                 
1  

《 稅 務 條 例 》於 二 零 一 六 年 六 月 修 訂， 容 許 在 符 合 指 定 條 件的 情 況 下 ， 企 業 經 營 集團 內 部

融 資 業 務 的 相關 利 息 支 出 在 計 算 所 得稅 時 可 予 以 扣 除 ， 而 就合 資 格 企 業 財 資 中 心 的規 定 財

資業務相關利潤則可獲寬減 50% 所得稅（即由 16 .5%減至 8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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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  內地  

1 1 .  為了進 一步把握內地中西 部地區的市場潛力 ，投資推廣署於

二 零 一 六 年 四 月 加 強 了 駐 武 漢 投 資 推 廣 小 組 的 人 手 。 與 內 地 當 局 和 商

會 合 作 方 面 ， 該 署 繼 續 着 力 宣 傳 香 港 多 方 面 的 營 商 優 勢 ， 可 作 為 內 地

企業「走出去」的平台。具體而言，投資推廣署  –   

( i )  與 相 關 內地 部 門（例 如 省 ／市 商務 廳 ， 和 內 地工 商機 構） 在

內 地 合 辦 投 資 推 廣 研 討 會 ， 向 當 地 商 界 介 紹 香 港 的 競 爭 優

勢 。 二 零 一 六 年 ， 這 類 研 討 會 曾 於 北 京 、 西 安 、 天 津 、 重

慶、廈門、武漢、常州及包頭等內地主要城市舉行；  

( i i )  聯 同 香 港貿 易 發 展局 （ 貿 發局 ）及 其他 機 構 ， 參 與在 內地 舉

行 的 大 型貿 易展 覽會 和 會 議 ， 例如 在廈 門 舉 行的 「 中 國國 際

投資貿易洽談會」；以及  

( i i i )  舉 辦 及 接待 內地 訪港 考 察 團， 加深 他們 對 香 港投 資環 境的 認

識 。 在 二零 一六 年 ， 投 資 推廣 署 為 百多 名 內 地商 界高 級行 政

人 員 舉 辦兩 個 訪港考 察 團 ， 以 及 為約 40 個 訪 港 內 地代 表 團

舉辦簡介會。  

( b )  新興市場  

1 2 .  為了更 好地把握新興市場 （例如泰國及以色 列）所帶來的商

機 ， 投 資 推 廣 署 於 二 零 一 六 年 四 月 起 聘 任 一 名 駐 曼 谷 的 顧 問 ， 並 且 增

加 駐 耶 路 撒 冷 的 顧 問 的 服 務 日 數 ， 以 加 強 投 資 推 廣 工 作 。 該 署 亦 在

「 一 帶 一 路 」 沿 線 經 濟 體 （ 包 括 阿 拉 伯 聯 合 酋 長 國 、 以 色 列 、 印 度 和

馬來西亞）舉行研討會，推廣香港的營商優勢。  

1 3 .  此外， 投資推廣署於二零 一六年五月和 二零 一七年四月分別

與 印 尼 投 資 協 調 委 員 會 和 大 韓 貿 易 投 資 振 興 公 社 簽 署 諒 解 備 忘 錄 ， 以

加強在投資推廣交流及良好守則方面的合作。  

吸引初創 企業家及金融科技 公司來港  

1 4 .  二 零 一 六 年 ， 投 資 推 廣 署 繼 續 在 「 St a r t m eu pH K」 計 劃 下 ，

以 初 創 企 業 及 相 關 持 份 者 為 對 象 ， 進 行 投 資 推 廣 工 作 。 二 零 一 七 年 一

月 ， 該 署 舉 辦 為 期 一 周 的 「 St a r t m eup H K 創 業 節 」 ， 透 過 舉 辦 一 系 列

專 題 會 議 和 創 業 比 賽 ， 推 動 香 港 具 明 顯 競 爭 優 勢 的 主 要 初 創 行 業 ， 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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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 金 融 科 技 、 智 慧 城 市 及 物 聯 網 、 醫 療 科 技 ， 以 及 零 售 科 技 及 時 裝 科

技。創業節吸引逾 5  00 0 人參加。  

1 5 .  投資推 廣署於二零一六年 九月成立金融科技 專責小組， 負責

吸 引 海 外 及 內 地 金 融 科 技 企 業 、 投 資 者 和 研 發 機 構 落 戶 香 港 。 為 展 示

香 港 發 展 金 融 科 技 的 獨 特 優 勢 ， 該 署 於 二 零 一 六 年 十 一 月 在 香 港 舉 辦

首 屆 「 金 融 科 技 周 」 ， 期 間 舉 辦 了 一 系 列 活 動 ， 包 括 產 品 或 服 務 簡 介

及演示環節、研討會、工作坊和聯繫活動，吸引約 2  500 人參加。  

1 6 .  除了舉 辦大型活動外，投 資推廣署亦透過參 與和贊助國際活

動，例如「巴黎金融科技論壇」 (P a r i s  F in t e c h  Fo r um )、「創新金融全

球 峰 會 」 ( In n o v a t e  F i na n c e  Gl ob a l  Su mmi t )， 加 強 與 其 他 地 方 的 初 創

企 業 及 金 融 科 技 社 羣 的 聯 繫 。 自 金 融 科 技 專 責 小 組 於 二 零 一 六 年 九 月

成 立 以 來 ， 投 資 推 廣 署 已 為 約 4 0 家 金 融 科 技 初 創 企 業 提 供 協 助 。 該

署 亦 與 來 自 澳 洲 、 歐 洲 、 內 地 、 南 美 及 美 國 的 金 融 科 技 企 業 及 團 體 接

觸。  

1 7 .  為掌握 初創企業生態環境 的發展情況，投資 推廣署於二零一

六 年 進 行 第 三 次 調 查 ， 訪 問 香 港 主 要 共 用 工 作 空 間 、 創 業 培 育 中 心 和

企 業 促 進 公 司 的 營 運 者 。 調 查 結 果 顯 示 ， 截 至 二 零 一 六 年 年 中 ， 在 這

些 創 業 空 間 內 運 作 的 初 創 企 業 共 有 1  92 6 家 ， 較 前 一 年 增 加 了 24%
（即 36 8 家公司）。這些初創企業僱用的員工人數，亦增加了 41 %至

5  22 9 人。  

企業市場 推廣及傳訊  

1 8 .  投資推 廣署採取全面的市 場推廣傳訊策略， 通過廣告、社交

媒 體 、 公 關 工 作 ， 以 及 活 動 和 刊 物 ， 推 廣 香 港 為 首 屈 一 指 的 國 際 營 商

地點。  

1 9 .  二零一 六年，投資推廣署 贊助和參與了一系 列大型國際活動

和 區 域 商 業 論 壇 ， 包 括 「 巴 塞 爾 藝 術 展 」 ( A r t  Ba se l )、 「 《 勞 氏 日

報 》 業 務 簡介 會 」 ( Ll o yd ’ s  Li s t  Bu s in e s s  Br i e f in g)、 「 國 際 食 品 及 飲

料 、 酒 店 、 餐 廳 及 餐 飲 設 備 、 供 應 及 服 務 展 覽 會 」 ( H O FE X ) 、
「 M in es  & Mo n e y」 、 「 Su p er  R e t u r n  Ch in a」 、 「 世 界 金 融 科 技 論

壇 」 (W o r ld  F i nT ec h  For um )、 「 第 十 五 屆 德 國 經 濟 亞 太 會 議 」 ( 15 th  
A s i a -P a c i f i c  Co n fe r e n c e  o f  G er m an  Bus i n es s ) 、 「 美 容 展 」

( C osm op r o f ) 、 「 國 際 中 小 企 博 覽 」 、 「 邁 向 亞 洲  首 選 香 港 」 及

「 R IS E  H on g  Ko ng」 等，以物色準投資者，以及推廣香港的投資優勢

和投資推廣署為準投資者提供的支援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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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六 年的工作成果  

( a )  已完成項 目及創造職位  

2 0 .  自二零零零年成立至今，投資推廣署已完成逾 4  2 10 個投資

項 目 ， 協 助 海 外 、 內 地 和 台 灣 的 公 司 在 香 港 設 立 或 擴 展 業 務 。 這 些 項

目在有關公司設立或擴展業務首年，合共創造逾 45  1 00 個職位。  

2 1 .  二零一六年，投資推廣署完成了 39 1 個項目，刷新紀錄。這

些項目帶來的直接投資額超逾 163 億元，在有關公司設立或擴展業務

首年，可為香港合共創造 逾 3  9 00 個職位。該署在過往三年的工作成

果概述如下 –  

 2014 2015 2016 

已完成項目 *  355 375 391 

首年內將會開設的職位 #  2 681 3 641 3 968 

* 「已完成」項目指一家海外、內地或台灣公司已在香港設立業務或大幅擴展業

務。這些數字只包括投資推廣署協助的公司，並不包括該署未有提供協助而在

香港成立的公司。  

# 由投資推廣署所協助的公司自行提供的數字，並非所有公司都願意披露有關資

料。  

 
按行業劃分的已完成項目分項數字，載於附 件 B。  

2 2 .  內 地 繼 續 成 為 投 資 推 廣 署 投 資 項 目 的 最 大 來 源 。 二 零 一 六

年 ， 該 署 完 成 了 82 個 與 內 地 公 司 有 關 的 項 目 ， 佔 年 內 已 完 成 項 目 總

數的 2 1 %。自二零零零年起 ，投資推廣署完成 的內地投資項目總數超

過 75 0 個。  

2 3 .  為了跟 進立法會工商事務 委員會在二零一六 年二月十六日會

議 的 討 論 ， 投 資 推 廣 署 自 二 零 一 六 年 年 中 開 始 收 集 有 關 在 香 港 設 立 或

擴 展 業 務 的 公 司 所 帶 來 的 就 業 機 會 的 資 料 ， 包 括 創 造 職 位 的 數 目 和 類

別 。 至 今 ， 90 家 公 司 （ 涉 及 972 個 在 設 立 ／ 擴 展 業 務 首 年 創 造 的 職

位）願意提 供所需的資料，當中 670 個（ 69 %）屬高層管理及專 業職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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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 .  為了跟 進由投資推廣署協 助在港設立或擴展 業務的公司的情

況 ， 該 署 於 二 零 一 六 年 接 觸 了 在 二 零 一 三 至 二 零 一 五 年 間 完 成 的

1  06 7 個項目中的 6 1 6 家公司 2，當中有 53 8 間公司（即 87 %）仍在營

運。這些公司在該署作出跟進接觸時僱用的員工人數為 9  98 0 人 3。  

( b )  香港作 為外來直接投資 的理想地點  

2 5 .  香港位 處亞洲心臟地帶， 是內地與世界各地 之間業務往來的

雙 向 平 台 ， 繼 續 成 為 外 來 直 接 投 資 的 首 要 目 的 地 。 根 據 聯 合 國 貿 易 和

發 展 會 議 發 表 的 《 二 零 一 六 年 世 界 投 資 報 告 》 ， 香 港 於 二 零 一 五 年 為

全 球 第 二 大 外 來 直 接 投 資 流 入 金 額 最 多 的 經 濟 體 ， 僅 次 於 美 國 ， 超 越

中國內地。香港的外來直接投資流入金額由二零一四年的 1  14 0 億美

元增至二零一五年的 1  75 0 億美元，增幅達 53 .5 %，部分原因是某些

公司進行了重大的企業重組。  

2 6 .  對有意 設立業務的公司來 說，香港繼續是具 吸引力的營商基

地。根據政府統計處聯同投資推廣署進行的「 20 16 年代表香港境外母

公 司 的 駐 港 公 司 按 年 統 計 調 查 」 ， 在 二 零 一 六 年 六 月 ， 代 表 海 外 、 內

地 和 台 灣 母 公 司 的 駐 港 公 司 數 目 高 達 7  98 6 家 ， 合 共 僱 用 約 43 5  00 0
人，約佔本港主要經濟行業的總就業人數的 15 %。  

未來路向  

2 7 .  投 資 推 廣 署 在 二 零 一 七 至 一 八 年 度 會 繼 續 進 行 投 資 推 廣 工

作，吸引海外、內地及台灣公司來港設立或擴展業務。  

在重大倡 議中發揮積極作用  

2 8 .  投資推 廣署將進一步宣傳 香港整體的競爭力 ，突顯香港作為

投 資 的 首 選 目 的 地 獨 特 優 勢 ， 協 助 企 業 及 投 資 者 把 握 「 一 帶 一 路 」 倡

議和粵港澳大灣區（大灣區）所帶來的新商機。  

 

                                                 
2  

投 資 推 廣 署 設有 機 制 ， 為 由 該 署 協 助在 港 設 立 或 擴 展 業 務 的公 司 及 其 他 重 要 跨 國 公司 提 供

後 續 支 援 服 務， 以 了 解 其 發 展 情 況 及協 助 有 關 公 司 在 香 港 擴展 業 務 。 首 次 的 跟 進 接觸 會 在

投資項目完成後的 12 至 18 個月內進行，而第二次跟進接觸會在投資項目完成後的 30 至 36

個月內進行。
 

3  
此數目不包括 56 家不願透露僱用員工數目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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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一帶一路」倡議  

2 9 .  投資推 廣署將重點物色及 邀請重點行業的內 地及海外企業利

用 香 港 作 為 「 走 出 去 」 的 平 台 。 香 港 在 「 一 帶 一 路 」 倡 議 下 的 項 目 策

劃 、 設 計 、 建 設 和 融 資 富 有 經 驗 ， 可 以 在 這 些 範 疇 發 揮 所 長 。 此 外 ，

香 港 在 例 如 物 流 、 教 育 、 電 子 商 務 及 醫 療 服 務 等 具 明 顯 競 爭 優 勢 的 行

業 ， 可 協 助 企 業 及 投 資 者 把 握 這 些 新 商 機 。 投 資 推 廣 署 將 與 「 一 帶 一

路 」 辦 公 室 、 金 管 局 基 建 融 資 促 進 辦 公 室 、 經 貿 辦 及 貿 發 局 等 重 要 合

作夥伴緊密合作。  

（ b）大灣區  

3 0 .  作為大 灣區內的「全球城 市」，香港將發揮 更大作用，以推

動 內 地 公 司 走 向 世 界 ， 並 協 助 來 自 世 界 其 他 地 區 的 公 司 把 握 大 灣 區 這

個經濟最活躍的城市群的商機。  

重點行業  

3 1 .  投資推 廣署會繼續採取以 行業為本的策略， 透過遍布世界各

地 的 投 資 推 廣 小 組 和 海 外 顧 問 網 絡 ， 吸 引 在 海 外 、 內 地 及 台 灣 從 事 香

港 具 明 顯 優 勢 的 重 點 行 業 的 公 司 來 港 發 展 。 重 點 行 業 包 括 金 融 服 務 、

運 輸 及 物 流 和 創 新 及 科 技 。 投 資 推 廣 署 會 繼 續 舉 辦 和 贊 助 以 行 業 為 本

的本地及海外大型活動，加強宣傳重點行業的商機。  

3 2 .  在金融 科技方面，投資推 廣署會繼續推廣香 港金融科技的獨

特 優 勢 ， 以 及 展 示 香 港 為 內 地 與 海 外 金 融 科 技 界 在 開 發 應 用 方 案 和 發

展 業 務 方 面 所 提 供 的 支 援 。 除 了 吸 引 更 多 金 融 科 技 企 業 、 相 關 機 構 、

投 資 者 及 人 才 到 香 港 外 ， 投 資 推 廣 署 會 繼 續 舉 辦 金 融 科 技 活 動 （ 例 如

「 金 融 科 技 周 」 ） ， 以 及 贊 助 相 關 活 動 （ 例 如 「 Fin t e ch  F i n a l s  20 18  
( FF1 8 )」 論 壇 及 初 創 企 業 比 賽 ） 。 第 二 屆 香 港 「 金 融 科 技 周 」 將 於 二

零 一 七 年 十 月 舉 行 。 該 署 亦 會 積 極 參 與 海 外 活 動 和 在 海 外 舉 辦 路 演 ，

以展示香港金融科技界的發展。  

3 3 .  政府在 二零一七年三月向 立法會提交修訂《 稅務條例》的草

案 ， 給 予 合 資 格 飛 機 出 租 商 及 合 資 格 飛 機 租 賃 管 理 商 利 得 稅 寬 減 ， 以

提 升 香 港 在 發 展 飛 機 租 賃 業 務 方 面 的 競 爭 力 。 投 資 推 廣 署 透 過 參 與 和

贊 助 國 際 活 動 ， 積 極 接 觸 及 吸 引 飛 機 租 賃 公 司 來 港 設 點 或 擴 展 業 務 。

例 如 ， 投 資 推 廣 署 和 香 港 飛 機 租 賃 及 航 空 融 資 協 會 在 二 零 一 七 年 三 月

在倫敦聯合舉辦研討會。該署亦參與了「 Asi a ’ s  F i na n c i a l  Sk i e s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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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 、 「 In t e r na t io na l  S o c i e t y o f  T ran sp o r t  Ai r c ra f t  T ra d in g  A s i a」 會

議 、 「 中 國 航 空 金 融 年 會 」 會 議 (C h i na  Ai r f in a n c e  C on f e r en c e )等 活

動。  

3 4 .  為展示 香港這個主要初創 企業樞紐的蓬勃環 境，投資推廣署

會 於 二 零 一 八 年 一 月 繼 續 舉 辦 「 St a r tm e up HK 創 業 節 」 ， 以 推 廣 香 港

具 有 明 顯 競 爭 優 勢 的 主 要 初 創 行 業 ， 包 括 金 融 服 務 、 資 訊 及 通 訊 科

技 。 投 資 推 廣 署 亦 計 劃 於 里 斯 本 、 倫 敦 、 三 藩 市 、 新 加 坡 和 維 也 納 舉

辦 或 贊 助 初 創 企 業 活 動 ， 接 觸 潛 在 企 業 家 。 為 配 合 創 新 政 策 ， 投 資 推

廣 署 會 繼 續 與 科 技 園 、 數 碼 港 及 其 他 機 構 緊 密 合 作 ， 宣 傳 香 港 作 為 主

要 的 創 業 樞 紐 ， 重 點 推 廣 在 落 馬 洲 河 套 地 區 的 「 港 深 創 新 及 科 技

園」。  

3 5 .  為提升 香港在全球海運業 的地位，投資推廣 署會繼續參與本

地 及 海 外 主 要 國 際 海 運 會 議 及 展 覽 ， 並 與 香 港 海 運 港 口 局 、 貿 發 局 和

香 港 船 東 會 緊 密 合 作 ， 舉 行 聯 合 推 廣 。 此 外 ， 投 資 推 廣 署 亦 計 劃 聘 請

一 間 顧 問 公 司 ， 負 責 接 觸 、 聯 繫 業 界 、 搜 集 市 場 資 訊 ， 以 及 就 與 海 運

有關的投資推廣活動提供支援。  

3 6 .  投資推 廣署亦會加強為其 曾經協助的公司以 及重要跨國公司

提 供 持 續 的 後 續 支 援 服 務 ， 鼓 勵 他 們 擴 展 在 香 港 的 業 務 ， 以 及 把 地 區

總部及其他策略性業務功能（例如研發和財資管理功能）設於香港。  

主要地域 市場  

3 7 .  為了與 東南亞國家聯盟（ 東盟）建立更緊密 的經濟聯繫及開

拓 東 盟 巿 場 ， 政 府 正 推 動 一 系 列 措 施 ， 包 括 推 進 與 東 盟 的 自 由 貿 易 協

定 談 判 。 為 此 ， 投 資 推 廣 署 會 加 強 在 東 盟 市 場 的 投 資 推 廣 工 作 ， 並 計

劃 於 二 零 一 七 年 在 駐 雅 加 達 經 貿 辦 轄 下 設 立 投 資 推 廣 小 組 。 隨 着 新 辦

事處的成立，該署的海外代表將遍布全球 3 1 個地點。  

3 8 .  此外， 投資推廣署會繼續 在不同市場進行一 連串投資推廣訪

問 ， 以 宣 傳 香 港 的 營 商 優 勢 ， 並 吸 引 更 多 當 地 企 業 在 香 港 開 業 。 投 資

推 廣 署 於 二 零 一 七 年 將 繼 續 與 海 外 經 貿 辦 合 作 ， 在 海 外 市 場 （ 包 括 五

月 在 塔 林 、 六 月 在 奧 斯 陸 、 八 月 在 吉 隆 坡 及 十 一 月 在 奧 克 蘭 ） 舉 辦 商

務研討會和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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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相關機 構緊密合作  

3 9 .  投資推 廣署會繼續通過定 期會面和合辦推廣 活動，與負責在

海 外 推 廣 香 港 的 機 構 ， 例 如 經 貿 辦 、 貿 發 局 、 香 港 旅 遊 發 展 局 、 科 技

園 、 數 碼 港 和 創 意 香 港 緊 密 合 作 。 投 資 推 廣 署 亦 會 加 強 與 駐 港 海 外 商

會 ／ 領 事 館 的 合 作 ， 以 增 加 接 觸 海 外 企 業 ， 並 與 金 融 和 專 業 服 務 提 供

者，包括銀行、律師事務所和會計師事務所緊密合作。  

宣傳與市 場推廣工作  

4 0 .  投資推 廣署現時的網站於 二零一二年推出。 該署現正優化其

網 站 ， 配 合 最 新 的 數 碼 市 場 趨 勢 ， 以 吸 引 準 投 資 者 。 新 網 站 將 更 全 面

地 推 廣 香 港 為 首 選 的 投 資 目 的 地 ， 包 括 提 供 有 關 重 點 行 業 的 最 新 市 場

資 料 、 投 資 推 廣 署 主 辦 或 支 持 的 活 動 等 ， 並 設 有 流 動 版 本 。 新 網 站 將

於二零一八年三月推出。  

徵詢意見  

4 1 .  請 委 員 察 悉 投 資 推 廣 署 的 工 作 ， 以 及 至 今 取 得 的 進 展 和 成

果。  

 
 
 
 
商務及經 濟發展局  
投資推廣 署  
二零一七 年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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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A 

投資推廣 署在香港以外的推 廣單位  

地區  辦事處地點  負責範圍  備註  

北美洲  紐約  美國東部及中部  設於駐紐約經貿辦  

三藩市  美國西部  設於駐三藩市經貿辦  

 多倫多  加拿大  設於駐多倫多經貿辦  

    

中美洲  墨西哥城  中美洲及墨西哥  顧問公司  

    

南美洲  波哥大  南美洲（巴西除外）  顧問公司  

里約熱內盧  巴西  顧問公司  

    

歐洲  柏林  奧地 利、捷克 共和國、 德國、

匈牙 利、波蘭 、斯洛伐 克共和

國、斯洛文尼亞及瑞士  

設於 駐柏林經貿 辦  

 布魯塞爾  比 利 時 、 保 加 利 亞 、 克 羅 地

亞 、 塞 浦 路 斯 、 希 臘 、 愛 爾

蘭 、 盧 森 堡 、 馬 爾 他 、 荷 蘭 、

葡萄牙、羅馬尼亞及西班牙  

設於駐布魯塞爾經

貿辦  

 哥德堡  北歐 （丹麥、 芬蘭、冰 島、挪

威及瑞典）  
顧問公司  

 伊斯坦布爾  土耳其  顧問公司  

 倫敦  英國  設於駐倫敦經貿辦  

 米蘭  意大利  顧問公司  

 莫斯科  俄羅 斯、獨聯 體國家（ 亞美尼

亞、 阿塞拜疆 、白俄羅 斯、哈

薩克 斯坦、吉 爾吉斯坦 、摩爾

多瓦 、塔吉克 斯坦、土 庫曼斯

坦、 烏克蘭、 烏茲別克 斯坦）

及波 羅的海國 家（愛沙 尼亞、

拉脫維亞及立陶宛）  

顧問公司  

 巴黎  法國  顧問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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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辦事處地點  負責範圍  備註  

亞洲／

澳大拉

西亞  

曼谷  

吉隆坡  

泰國  

馬來西亞及印尼  

顧問公司  

顧問公司  

孟買  印度  顧問公司  

大阪  日本西部  顧問公司  

 首爾  韓國  顧問公司  

 新加坡  東 盟 國 家 （印 尼 、 馬 來 西 亞及

泰國除外）   
設於駐新加坡經貿辦   

 悉尼  澳洲及新西蘭  設於駐悉尼經貿辦  

 東京  日本東部  設於駐東京經貿辦  

    
內地及

台灣  
北京  北 京 、 天 津 、 河 北 、 遼 寧 、 黑

龍 江 、 吉 林 、 甘 肅 、 新 疆 、 寧

夏及內蒙  

設於駐 北京辦事處  

 成都  重慶、四川、貴州、西藏、陝西

及青海  
設於駐成都經貿辦  

 廣州  廣東、福建、廣西、海南及雲南  設於駐粵經貿辦  

 上海  上海、江蘇、浙江、安徽及山東  設於駐上海經貿辦  

 武漢  湖北、湖南、河南、江西及山西  設於駐武漢經貿辦  

 台北  台灣  設於駐台北經貿文辦  

    

中東及

北非  
杜拜  中東（巴林、伊拉克、約旦、科

威特、黎巴嫩、阿曼、卡塔爾、

沙地阿拉伯、叙利亞、阿拉伯聯

合 酋 長 國 及 也 門 ） ， 以 及 北 非

（阿爾及利亞、埃及、利比亞、

摩洛哥及突尼斯）  

顧問公司  

 耶路撒冷  以色列  顧問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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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B 

按行業類 別劃分的已完成項 目分項數字  

 

行業類別  

已完成項 目的數目  

2 0 14  2 0 15  2 0 16  

商業及專業服務  
（包括法律服務、業務諮詢、教育及培

訓）  

4 1  4 4  4 7  

創意產業  
（包括多媒體、藝術、文化和體育及設

計服務）  

3 6  3 8  4 0  

消費產品  
（包括服裝、鞋類及時裝配飾）  

4 1  4 3  4 5  

金融服務  
（包括銀行支援服務、資產管理及  
保險）  

4 6  4 8  5 0  

創新及科技  
（包括電子、環保科技和服務及醫療服

務和設備）  

4 8  5 1  5 3  

資訊及通訊科技  
（包括軟件解決方案、資訊科技服務及

電訊）  

3 8  4 0  4 2  

旅遊及款待  
（包括食品及飲料貿易和製造、旅遊及

郵輪旅遊）  

5 4  5 7  5 6  

運輸及工業  
（包括物流、運輸及供應鏈管理行業）  

5 1  5 4  5 8  

總計  3 5 5  3 7 5  3 9 1  

 


